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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科技厅等部门

关于成立推进产学研结合工作
协调指导小组意见的通知

各市人民政府，省各有关部门：

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、省经贸委、省国资委、省总工会、省工商联、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、中科院南京分院《关于成立推进产学研结合工作协调指导小组的意见》，已经省政府领导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各自实际，加强组织协调，积极推进产学研结合工作，为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作出不懈努力。

二○○七年六月四日

关于成立推进产学研
结合工作协调指导小组的意见
省科技厅 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 省经贸委 省国资委 省总工会
省工商联 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 中科院南京分院
（2007年5月）

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，根据科技部等部委的通知精神，经省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同意，决定成立推进产学研结合工作协调指导小组。

一、主要职责
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建设创新型省份的战略部署，全面实施《江苏省科技发展“十一五”规划纲要》及其配套政策，研究产学研结合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协调各部门推进产学研结合的行动，指导产学研结合新机制新模式的探索，共同推进以企业为主体、以市场为导向、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。
二、成员单位

组长单位为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，副组长单位为省教育厅、省经贸委、省国资委、省总工会、省工商联、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、中科院南京分院。协调指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科技厅。
三、工作分工

省科技厅：结合省科技发展“十一五”规划纲要的实施，深化科技计划管理改革，发挥科技计划对产学研结合的引导和支持作用；研究探索推动产学研结合新模式新机制和配套政策；协调产学研工作的有关活动。
省财政厅：创新科技投入管理机制，完善有利于产学研结合开展技术创新的经费管理方式；制定落实有利于产学研结合的财税政策。

省教育厅：充分发挥高校在产学研结合中的重要作用，制定落实促进高校科研力量参与产学研结合的政策措施，鼓励高校参加各种形式的产学研结合。

省经贸委：指导和促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、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，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，推动产学研成果的产业化。

省国资委：强化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考核，支持企业自主创新，推动企业积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道路。

省总工会：充分发挥广泛联系职工的优势，动员广大职工积极参与技术创新活动，形成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。

省工商联：发挥联系民营企业的优势，探索产学研结合的新模式新途径，提高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。

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：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融资优势，运用金融工具，创新金融产品，为促进产学研有机结合提供金融支持。

中科院南京分院：协调推动江苏企业与中科院研究院所各种形式的产学研活动，促进院地科技交流与合作。

四、工作规则

协调指导小组每年召开1—2次会议。会议纪要征求与会单位同意后，由组长单位负责签发，并抄报省政府。根据工作需要召集联络员会议，协调解决产学研结合工作的有关具体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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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办公厅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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